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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共金东区委社会工作部提出。 

本文件由金华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金华市金东区益合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义乌市同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金华市金

东区实验小学、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初级中学、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第二中心学校、金华市金东区江东

镇中心小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金兆飞、阙永梅、丁雪娇、朱虹霄、俞娇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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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学校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小学学校社会工作的服务原则、服务对象、服务准备、服务内容、服务实施、服务

管理和服务监督、评价与持续改进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中小学学校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6967—2018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MZ/T 094  社会工作方法 个案工作 

MZ/T 095  社会工作方法 小组工作 

MZ/T 166—2021  社会工作督导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967—201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学校社会工作服务 

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方法和技巧，以学生为对象，联合学校、家庭和社区，为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提升预防和解决困难能力、优化其教育环境而提供的社会服务活动。 

4 服务原则 

4.1 保护生命原则 

遵从保护生命原则高于其他所有伦理原则，在学校社会工作实践中，学校社会工作者应保护服务对

象及第三方相关人员的生命。 

4.2 知情同意原则 

尊重服务对象的知情同意权，确保服务对象了解相应权利、责任、义务和服务计划等。为不具备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服务对象服务时，应获得其监护人知情同意。 

4.3 非评判原则 

学校社会工作者要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服务对象，不应指责和批判服务对象的言行和价值

观，不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发泄在服务对象身上。 

4.4 发展性原则 

秉持发展视角看待并理解服务对象，聚焦其自身具备的发展潜力与内生成长动力，重视经济社会发

展对服务对象福利水平的影响。 

4.5 隐私保密原则 

不违背生命安全、法律要求的前提下，应正确处理服务对象在服务过程中透露和提供的个人信息，

包括信息资料的安全存放和合理使用，不向任何其他人士和公众透露或泄露服务对象的个人信息和隐

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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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整体性原则 

应重视服务对象与其家庭、学校、社区、朋辈群体及服务机构等关联主体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全面

系统地识别服务对象需要，提供整合式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5 服务对象 

应包括中小学学校在校学生、教师、学生家庭及与学生成长相关的社区环境等。 

6 服务准备 

6.1 设施 

6.1.1 学校应设立独立或共用的社会工作服务场所。 

6.1.2 宜设置办公室、个案工作室、小组工作室、多功能室等，并配备必要的办公与服务设备。 

6.2 人员 

6.2.1 学校社会工作者 

6.2.1.1 每所学校应至少配备 1名专职学校社会工作者。 

6.2.1.2 学校社会工作者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 

—— 持有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或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 

—— 具有学校社会工作或青少年服务领域实践经历，曾主导完成至少 1项相关服务项目； 

—— 认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恪守职业道德。 

6.2.1.3 学校社会工作者应具备以下能力： 

—— 掌握学生身心发展相关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 了解地方教育行政管理制度； 

—— 熟练运用社会工作方法与技巧。 

6.2.2 社会工作督导者 

6.2.2.1 应配备专兼职社会工作督导者，资质符合 MZ/T 166—2021中 8.1的要求。 

6.2.2.2 学校社会工作督导工作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 行政督导：通过计划管理、资源协调、考核评估、流程管控及规范执行，确保督导对象合规

履职； 

—— 教育督导：借助理论深化、技能训练、案例研讨和伦理合规指导，帮助督导对象提升专业素

养与服务技能； 

—— 支持督导：通过情绪疏导、职业规划指导、压力缓解和动力激发，为督导对象营造安全信任

的执业环境，增强职业归属感与工作动力。 

7 服务内容 

7.1 学生服务 

7.1.1 社会支持与资源链接 

开展社会支持与资源链接，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应为生活、学习、人际关系等方面遇到困难的学生提供经济支持、社会救助、学业支持、交际

能力锻炼等服务； 

b) 宜为困境学生链接社会资源。 

7.1.2 关系协调与社会实践 

开展关系协调与社会实践，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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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提供人际关系辅导服务，协助学生处理与朋辈、家长、教师之间的关系问题； 

b) 宜协助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c) 宜协助残障学生社会融合； 

d) 可协助班级组织团队文化建设； 

e) 可协助指导学生参与社团活动。 

7.1.3 自我认知与行为调适 

开展自我认知与行为调适，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应帮助学生科学管理情绪； 

b) 应帮助学生适应学校环境； 

c) 应开展偏差行为预防与矫正服务，培养学生养成良好习惯； 

d) 宜提供学生职业生涯相关辅导； 

e) 可协助学生开展自我欣赏、自我探索等自我认知主题服务。 

7.1.4 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 

开展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保护服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应为遭受威胁、虐待、暴力等境况的学生，提供保护性服务； 

b) 应为存在严重心理障碍的学生，提供转介或资源链接服务； 

c) 应协助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 

d) 宜为学生提供自我保护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 

7.2 教师服务 

为教师提供支持性服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应提供咨询辅导、情绪疏导、压力缓解等关爱服务； 

b) 应协助解决师生冲突、矛盾； 

c) 应传授社会工作相关知识。 

7.3 学校服务 

为学校提供以下服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应搭建家—校—社联动资源支持网络； 

b) 应协助学校处理校园危机和突发事件； 

c) 宜协助学校开展思想引导，如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 

7.4 家庭服务 

为家庭提供以下服务，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应提供咨询辅导、亲职辅导、亲子关系辅导； 

b) 应开展情绪疏导、心理支持、资源链接等； 

c) 应协助促进家长与教师、学校之间良性关系互动。 

7.5 社区联动服务 

7.5.1 链接社区资源，开展社区教育实践活动。 

7.5.2 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学生及教育相关议题。 

8 服务实施 

8.1 服务方式 

8.1.1 驻校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社会工作者以固定驻校形式办公，与学校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在校学生、教师、家长提供系统

性、持续性社会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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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入校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社会工作者以学校为核心服务场景，延伸覆盖学生家庭、所在社区等场域，通过项目制、订单式等

方式，为学生、教师、家长提供定期性或按需定制的社会工作服务。 

8.2 服务方法 

8.2.1 基本方法 

8.2.1.1 应根据在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参照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过程要求开展服务。 

8.2.1.2 应根据服务需要，可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直接服务方法和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

作研究等间接服务方法。 

8.2.1.3 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应按照 MZ/T 094、MZ/T 095的相关规定执行。 

8.2.2 社工信箱 

宜设置社工信箱，鼓励学生将困扰和需求通过书信的方式投递至信箱。学校社会工作者通过回复书

信的方法为学生提供服务。 

8.2.3 社工课堂 

应开展生命教育、学业或职业规划、青春期教育等不同主题内容的体验式课堂。 

8.2.4 特殊服务 

对有特定需要的服务对象，可按照GB/T 36967的相关规定运用危机干预、家庭治疗、外展服务、历

奇辅导等方法开展服务。 

8.3 服务过程 

8.3.1 接案 

接案服务过程应至少完成下列工作： 

a) 介绍社会工作者的身份、服务内容、服务方法等； 

b) 应向服务对象表达尊重、接纳和同理心，重视相关方关系建立； 

c) 应初步收集与服务对象有关的信息，了解服务对象问题与需要； 

d) 应对遭遇侵害、暴力、心理创伤或物质滥用等情况的服务对象采取紧急介入； 

e) 确定接案的，应建立专业关系；对不能接案的，应告知原因并协助其转介。 

8.3.2 预估 

预估服务过程应至少完成下列工作： 

a) 深入服务对象所处环境收集资料，明确服务对象问题及其成因； 

b) 对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要做出解释，就问题解决的先后次序与服务对象达成共识； 

c) 初步拟定服务计划； 

d) 坚持动态和持续性原则，对服务对象问题进行实时或阶段性预估。 

8.3.3 计划 

制定服务计划过程应至少完成下列工作： 

a) 结合服务对象所处环境的资源、优势和风险确定服务计划。 

b) 服务计划内容应包含服务目标、服务内容、服务方法、行动步骤、进度安排、评估参与者和评

估方式方法等内容； 

c) 服务计划精良详细、具体，具有科学性、专业性和可操作性。 

8.3.4 介入 

介入过程应至少完成下列工作： 

a) 采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直接介入方法为服务对象提供直接服务；  

b) 采用整合家庭、学校、社区等资源，构建社会支持系统，为服务对象提供间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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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评估 

评估过程应至少完成下列工作： 

a) 开展过程评估，包括进度的把握和调整、工作人员的表现、对专业的反思等； 

b) 开展成效评估，包括服务对象的改变、目标达成情况、服务满意度等。 

8.3.6 结案 

结案过程应至少完成下列工作： 

a) 与服务对象确定结案时机及相关事宜； 

b) 与服务对象回顾服务过程，巩固服务成效； 

c) 结束专业关系，妥善处理离别情绪，与有需要的服务对象建立跟踪服务关系。 

9 服务管理 

9.1 学校社会工作者管理 

应建立学校社会工作者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新入职学校社会工作者应接受必要的岗前培训； 

b) 每年应接受不少于 36个学时的继续教育； 

c) 应定期接受专业督导。 

9.2 服务对象管理 

应建立服务对象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建立服务对象信息库； 

b) 对服务对象建立跟踪服务机制； 

c) 设立专门的服务对象反馈通道。 

9.3 资源管理 

应建立资源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建立社会资源信息库，就筹募的社会资源进行登记造册； 

b) 做好志愿者管理； 

c) 及时向资源提供方反馈资源使用情况。 

9.4 档案管理 

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服务档案应统一编码，分类管理； 

b) 档案内容应至少包括基本信息、服务记录、评估报告等； 

c) 宜进行数字化处理，方便内部信息共享； 

d) 应加强查阅审批管理，保障服务对象隐私安全； 

e) 应分类设置最低保存期限。 

9.5 质量管理 

应建立完善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全流程的监测督导、成效评估、进度控制等； 

b) 围绕服务目标，明确服务流程，规范开展服务； 

c) 识别并分析服务过程关键控制点，把控服务质量。 

9.6 风险管理 

应建立风险管控机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识别服务风险，进行风险规避或控制； 

b) 制定服务风险预案，根据服务风险类型及影响程度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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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服务监督、评价和持续改进 

10.1 服务监督 

10.1.1 应建立社会和学校内外部的服务监督机制。 

10.1.2 应畅通监督、投诉、反馈渠道。 

10.2 服务评价 

10.2.1 通过记录服务过程、督导反馈、满意度调查等方式监测服务质量，实施过程评价。 

10.2.2 采用目标达成度评估、基线测量、行为观察等方式评估服务成效，实施结果评价。 

10.2.3 评价方式可采用自评、互评或第三方评价。 

10.3 持续改进 

应根据监督、评价结果及时响应，调整服务内容与方法，持续提升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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